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创集团”，持有公司

４７．４８％

的股权）《关于增加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临时

提案的函》，公司董事会认为，国创集团提出的临时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

决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同意将《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就本次股东大会

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整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其中：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地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

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股东大会，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议案

２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未获得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集团将议案

２

作为临时提函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了

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公司董事会认为，国创集团提出的临时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

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同意将议案

２

作为

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

１

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议案

２

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

事、保荐机构对议案

２

发表的相关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或其它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办法：

（

１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武汉市武昌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十七楼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邮编：

４３００７４

。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

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３７７

国创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３７７

；

（

３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３．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３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

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２．００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已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

准。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

自动撤单处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查询。

５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国创高新”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３７７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议案二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３７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２３７７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

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

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邹汉琴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７３４７－６０５

传 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７４００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关东科技园高科大厦十七楼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４

２

、公司股东参加现场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附 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意”、“反对”、

“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钦州至崇左高速公路路面工程用沥青

采购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中标概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广西金港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本公司被广西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确定为钦州至崇左高速公路路面工程用沥青

采购

№ＱＣ－ ＬＱ１

标段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４２６

，

３１３

，

２６４．００

元。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六

寨至河池高速公路路面工程用沥青采购招标评标结果公示》，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

二、项目概况

钦州至崇左高速公路是中国—东盟陆路通道沿海公路的重要路段，也是中国 与越南“两廊一圈”经济

区的主要通道之一。 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 主线起于兰州—海口高速公路 （南宁至北海段）

ＮＫ１０９２＋５５１．８５４

处，沿线经过钦州市钦南区黄屋屯镇、钦北区大寺镇、贵台镇，防城港市上思县公正乡、那

琴乡、思阳镇、在妙镇，崇左市扶绥县东门镇、柳桥镇、江州区罗白乡、江州镇、濑湍镇，与南宁至友谊关高速

公路

Ｋ８２＋９５６

处相接，路线全长约

１２９

公里。 同时修建吴圩至上思县、板利至东门两条连接线，途经南宁市

江南区吴圩镇、苏圩镇，扶绥县东门镇、柳桥镇、山圩镇，上思县那琴乡，长约

９８

公里。 主线

Ｋ０＋０００～Ｋ５３＋

５００

、

Ｋ８５＋２６０～Ｋ１２２＋６５０

路面结构为：

４ｃｍ

厚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ＡＣ－１３Ｃ

）

＋６ｃｍ

厚中粒式改性沥青混

凝土（

ＡＣ－２０Ｃ

）

＋８ｃｍ

厚粗粒式沥青混凝土（

ＡＣ－２５

）

＋１ｃｍ

厚沥青碎石封层

＋２０ｃｍ

厚

５％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基

层

＋３５ｃｍ

厚

３．５％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底基层

＋ ２０ｃｍ

厚级配碎石垫层。 主线

Ｋ５３＋５００－ Ｋ８５＋２６０

路面结构

为：

４ｃｍ

厚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ＡＣ－１３Ｃ

）

＋６ｃｍ

厚中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ＡＣ－２０Ｃ

）

＋１０ｃｍ

厚

ＡＴＢ－２５

粗粒式沥青稳定碎石

＋２０ｃｍ

厚

５％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底基层

＋３４ｃｍ

厚

３．５％

水泥稳定碎石

＋ ２０ｃｍ

厚级配碎

石垫层。

三、交易对方情况

广西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港公司”）是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主要经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工程技术咨询，

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经营，国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日用百货购销代理

等。目前，金港公司主要负责钦州至崇左、六景至钦州港两条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管理。其中，钦州至崇左高

速公路项目投资概算为

６４

亿元，高速公路路线全长

１２３

公里，二级公路连线长

９８

公里。 六景至钦州港高速

公路项目概算投资为

６４．６

亿元，高速公路路线全长

１４０

公里，二级公路连线长

３８

公里。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没有承

接该公司工程。

四、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１

、该中标项目含税合同金额为

４２６

，

３１３

，

２６４．００

元，合同估算需要沥青（散装）约

７０

，

０１８

吨（其中

７０

号

Ａ

级道路石油沥青约

２６

，

８８８

吨，

ＳＢＳ

（

Ｉ－Ｄ

）改性沥青约

４３

，

１３０

吨），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

入的

５４．３１％

。 本项目的履行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不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正在办理履约保函、开工预付款保函及合同谈判事宜，将于近日与

广西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获配

１１

片仔癀（

１２２１３１

）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

２０１１

年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认购。 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关联方。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获配

２０１１

年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万元）

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度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同盛封闭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４６９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同盛证

券投资基金合同》及其他相关的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０１０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３２

，

２５３

，

０９７．６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９

，

０２７

，

７８７．８４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

注：

１

、本基金合同中约定每年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年度基金已实现净收益的

９０％

。

２

、本次分配的收益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分配收益的比例为

９２．５９％

。

３

、未分配基金净收益部分仍保留在基金资产中。 基金同盛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０８

元，收益分配后，经调整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８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分红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同盛的全体基金

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可流通部分基金派发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通过投资者托管的证券商直接划入其资

金账户。

２

、本基金发起人持有的不可流通部分基金份额应得现金红利由本基金直接向各发起人发放。

３

、咨询机构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１８

号城建大厦

Ａ

座

２０－２２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８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关于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发

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以下简称《长盛同庆持有

人大会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上述报纸和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

《上海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三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为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基金管理人就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宜再次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同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决定以现场方式召开长盛同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具体

安排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三）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春晖园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高泗路于庄段

３７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三、会议的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一）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大会主持人宣布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所持有基金份额的总数。

（三）大会主持人公布计票人、监票人、见证律师、公证机构和公证员。

（四）大会主持人宣读议案。

（五）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

（六）与会人员对议案进行审议，并进行表决。

（七）计票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监票人对此进行监督，公证员对计票过程予以公

证。

（八）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九） 大会见证律师就本次会议召开的程序以及持有人大会形成的决议的合法性、 合规性发表法律意

见。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即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长盛同庆基金（包

括同庆

Ａ

、同庆

Ｂ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五、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需要准备的文件

（一）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本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

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

（二）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及

格式参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件

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和基金

份额持有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 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

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

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

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单位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三）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该机构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

的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公章的有权部门

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单位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四）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内容

及格式参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

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和持

有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如受托人为个人，

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如

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

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受托机构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

（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六、会议出席对象

（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权益登记日）深交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

长盛同庆基金（包括同庆

Ａ

、同庆

Ｂ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二）基金管理人代表。

（三）基金托管人代表。

（四）基金管理人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基金管理人聘请的公证机关人员。

七、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预登记

（一）现场方式预登记：基金份额持有人采用现场方式进行预登记的，应当按照本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提

供相关资料。 现场方式预登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１８

号城建大厦

Ａ

座

２０

层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直销中心；联系人：张莹、张晓丽。

（二）传真方式预登记：在预登记时间内，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凭上述资料的传真件向基金管理人进行预

登记， 传真号为

０１０－８２２７４０６５

（确认电话为

０１０－８２０１９８５９

）， 传真号为

０１０－８２０１９９６６

（确认电话为

０１０－

８２０１９９６５

）。

（三）预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每天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４

：

００

。 基金管理人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现场方

式预登记或传真方式预登记。

（四）关于预登记的说明：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预登记估计持有人到会情况，以便为持有人大会召开进

行相应准备。 持有人大会会议入场前仍需按照本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现场会议登记，请各

基金份额持有人予以积极配合。

八、会议召开的条件

对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统计显示，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应占权益登记日基

金总份额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

到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明、代理人身份证明、委托人授权委托代理手续完备，到会者出具的相关

文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且与基金管理人持有的注册登记资料相符。

九、形成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条件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审议事项应分别由同庆

Ａ

、同庆

Ｂ

基金份额持有人独立进行表决。 同庆

Ａ

、

同庆

Ｂ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在其份额类别内拥有同等的投票权。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表决票上填写“同意”、“反对”或者“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或表决意

愿无法判断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均计为 “弃

权”。

（三）关于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应当同时经参加大会的同庆

Ａ

和同庆

Ｂ

各自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十、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届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聘请

的见证律师和基金管理人聘请的公证机关人员将对与会人员资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予以登记，请出席会

议人员务必按照本通知的要求，携带必需的文件于上午

８

：

００

之前到达会议地点，以便验证入场。 会议登记

截止时间为当日上午

９

：

２０

。 登记截止后，不再对未登记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登记，未登记的持有人不得

入场参加会议。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保持会议秩序，服从召集人的引导，除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

人）、会务人员、聘任律师和公证机构及召集人邀请的人员以外，召集人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

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召集人有权采取措施

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特别提醒各位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进行预登记及会议现场登记时，需要提供的是开立持有长盛同庆

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及（或）其复印件，如若开立有多个账户且使用的是不同的身份证

件，需要分别提供各账户对应的身份证件及（或）其复印件。

（四）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出席本次大会后，又亲自出席本次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的，以其本人亲

自投票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基金管理人将向深交所申请同庆

Ａ

、同庆

Ｂ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开始停牌。 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后向深交所申请复牌。

（六）本通知为持有人大会公告的简要说明，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长盛同庆持

有人大会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七）本通知的有关内容由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十一、持有人大会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联系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Ｅｍａｉｌ

：

ｔｑｆｕｎｄ＠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５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１４９

，

３５８

，

０８４

股

一、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１

、第一、二大股东的锁定期承诺：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的相关

股东）承诺，其各自：

１

） 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在前述期限届满之后四十八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２

） 在上述

１

）项所述的六十个月锁定期之后的十二个月之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

流通股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十。

２

、除公司第一、二大股东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各自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公司按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的比例实施了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送股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１９８

，

７３８

，

０５１ ３３．２５６％

其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

，

３４４

，

５２７ １７．１２６％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９０

，

８２５

，

００２ １５．１９８％

沈阳铁路局经济发展总公司

３

，

１８３

，

６６７ ０．５３３％

社会法人股（共计

６

家）

２

，

３８４

，

８５５ ０．３９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３９８

，

８６９

，

７４４ ６６．７４４％

三、股份总数

５９７

，

６０７

，

７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公司按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的比例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送股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２５１

，

１２０

，

３８８ ３２．３２４％

其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３

，

０４７

，

８８５ １７．１２６％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１８

，

０７２

，

５０３ １５．１９８％

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５２５

，

７６９

，

７４６ ６７．６７６％

三、股份总数

７７６

，

８９０

，

１３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公司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例进行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

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１

，

３４４

，

４６５ ３０．００７％

其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９

，

６５７

，

４６２ １５．８９８％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４１

，

６８７

，

００３ １４．１０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０２

，

９０３

，

１３０ ６９．９９３％

三、股份总数

１

，

００４

，

２４７

，

５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比例进行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

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０

，

５５２

，

９４４ ２０．７２４％

其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６

，

９５７

，

２７０ １１．２５７％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２３

，

５９５

，

６７４ ９．４６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３４

，

９６８

，

９３０ ７９．２７６％

三、股份总数

１

，

３０５

，

５２１

，

８７４ １００．０００％

（二）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依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沈阳铁路局经济发展总公司及另外

６

家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共计

５

，

５６８

，

５２２

股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股本结构变更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１９３

，

１６９

，

５２９ ３２．３２４％

其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

，

３４４

，

５２７ １７．１２６％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９０

，

８２５

，

００２ １５．１９８％

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４０４

，

４３８

，

２６６ ６７．６７６％

三、股份总数

５９７

，

６０７

，

７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公司公开增发新股

５９

，

９８２

，

８６２

股，增发新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１

，

１２０

，

３８８ ３０．００７％

其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３

，

０４７

，

８８５ １５．８９８％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１８

，

０７２

，

５０３ １４．１０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５

，

７５２

，

６０８ ６９．９９３％

三、股份总数

８３６

，

８７２

，

９９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持有的

９３

，

２２６

，

８１６

股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８

，

１１７

，

６４９ ２０．７２４％

其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３

，

０４４

，

０５４ １１．２５７％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９５

，

０７３

，

５９５ ９．４６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９６

，

１２９

，

９４６ ７９．２７６％

三、股份总数

１

，

００４

，

２４７

，

５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流

通日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中铁集装

箱运输有

限责任公

司

７８

，

７２６

，

５５９ １７．１２６

２００６－５－２９

送股

２３

，

６１７

，

９６８

１４６

，

９５７

，

２７０ １１．２５７

２００７－５－３１

送股

３０

，

７０３

，

３５８

２００８－５－５

转增

２６

，

６０９

，

５７７

２０１１－３－２８

第一次解禁

－４６

，

６１３

，

４０８

２０１１－５－９

转增

３３

，

９１３

，

２１６

大连铁路

经济技术

开发总公

司

６９

，

８６５

，

３８６ １５．１９８

２００６－５－２９

送股

２０

，

９５９

，

６１６

１２３

，

５９５

，

６７４ ９．４６７

２００７－５－３１

送股

２７

，

２４７

，

５０１

２００８－５－５

转增

２３

，

６１４

，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３－２８

解禁

－４６

，

６１３

，

４０８

２０１１－５－９

转增

２８

，

５２２

，

０７９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公司公开增发新股

５９

，

９８２

，

８６２

股，增发新股上市流通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

市的相关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相应下降。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的相关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其持有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再次相应下降。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六、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我们就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的相关股

东所持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股）的上市流通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一）、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的相关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的相关股东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各项承诺，不存在在

尚未完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三）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

数量

１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６

，

９５７

，

２７０ １１．２５７ ６０

，

５９７

，

４３０ ８６

，

３５９

，

８４０

２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２３

，

５９５

，

６７４ ９．４６７ ６０

，

５９７

，

４３０ ６２

，

９９８

，

２４４

合计

－ ２７０

，

５５２

，

９４４ ２０．７２４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１４９

，

３５８

，

０８４

（四）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序号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的相关

股东

股改说明书所载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本次实际上市数

量（单位：股）

实际增加（减少）

（单位：股）

增加（减少）数量占

股改说明书所载数

量比例

１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２

，

９８４

，

９１５ ６０

，

５９７

，

４３０ ３７

，

６１２

，

５１５ １６３．６４％

２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

开发总公司

２２

，

９８４

，

９１５ ６０

，

５９７

，

４３０ ３７

，

６１２

，

５１５ １６３．６４％

合计

４５

，

９６９

，

８３０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７５

，

２２５

，

０３０ １６３．６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相比均有所增加，是因为公司在上述股份锁

定期间进行了数次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八、 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第一次

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沈阳铁路局经济发展总公司及另外

６

家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共计

５

，

５６８

，

５２２

股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 第二次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

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持有的

９３

，

２２６

，

８１６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锁定期结束上市流通。

九、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７０

，

５５２

，

９４４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１４９

，

３５８

，

０８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７０

，

５５２

，

９４４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１４９

，

３５８

，

０８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

，

０３４

，

９６８

，

９３０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１

，

１５６

，

１６３

，

７９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

，

０３４

，

９６８

，

９３０ １２１

，

１９４

，

８６０ １

，

１５６

，

１６３

，

７９０

股份总额

１

，

３０５

，

５２１

，

８７４ １

，

３０５

，

５２１

，

８７４

十、 备查文件

●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１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１８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２６８

北京硅元科电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公积金转增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

，

８８１

，

４７９ ７０．８７％ ４７

，

９０５

，

１８３ １０７

，

７８６

，

６６２ ７０．８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２

，

１５６

，

０００ ６１．７２％ ４１

，

７２４

，

８００ ９３

，

８８０

，

８００ ６１．７２％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

，

７２５

，

４７９ ９．１４％ ６

，

１８０

，

３８３ １３

，

９０５

，

８６２ ９．１４％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５３０

，

４７９ ８．９１％ ６

，

０２４

，

３８３ １３

，

５５４

，

８６２ ８．９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９５

，

０００ ０．２３％ １５６

，

０００ ３５１

，

０００ ０．２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６１８

，

５２１ ２９．１３％ １９

，

６９４

，

８１７ ４４

，

３１３

，

３３８ ２９．１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

，

６１８

，

５２１ ２９．１３％ １９

，

６９４

，

８１７ ４４

，

３１３

，

３３８ ２９．１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８７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资本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徐加力、储舰

咨询电话：（

０１０

）

６４３６９９０８

传真电话：（

０１０

）

６４３６９９０８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１

号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项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进行了公告。 日前，公司收到股东周团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８％

）《关于提议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增加对多氟多 （昆明）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研

究，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以上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原通知”）补充通知如下：

一、对原通知“四、会议审议事项”中增加：

８．

《关于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增加对多氟多（昆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二、对原通知“授权委托书”进行了修订，详见附件。

三、除上述修订外，原通知中的其他所有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表本人（本公司）在本次大会上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７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增加对多氟多（昆

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1

2012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三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运用

固有资金投资旗下基金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

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96

号）的规定，本公司经研究决定：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通过代销机构申购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3

）

480

万元整，申购费

率为

1.00%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司章程和有关投资管理制度、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遵循谨

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2-019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

股票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起开始停牌。

自停牌之日起，本公司以及有关各方积极地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目前，各中介机构正在

进行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各项工作，公司正在编制按法规要求需披露的各项重组文件，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2-017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华仪集团

"

）通知，华仪集团将其质押给上海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500

万股（详见公告临

2011-075

）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解除质

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华仪集团持有本公司

199,515,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87%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

累计为

119,5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68%

。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